
台州市交通运输局

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
案号：台交工罚〔2021〕00J1

当事人：杭州交通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王正良    
身份证件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37517439641     
电话：18638267172       住所（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通盛嘉苑 3 幢 310
室                         

2021 年 7 月 30 日 16 时，你公司台州高速公路东延台州市区连接线工程第

TGZ-JL02 监理办因对交通工程监理单位未按规定对所监理的工程履行工程质量

和安全生产监理职责的行为，违反了《浙江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事实确凿，有营业执照复印件、当事人身份证

复印件、中标通知书复印件、任职文件复印件、整改报告复印件等证据为凭。本

机关执法人员在作出当场处罚决定之前当场向你公司告知了违法事实、处罚理由、

依据和你公司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申请回避的权利。

现依据《浙江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五）

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你公司处以下行政处罚：

☑警告    ☐罚款人民币  千  百  拾  元整。

你公司应对违法行为立即予以改正。罚款缴纳方式：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 内 将 罚 款 缴 至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台 州 市 分 行 ， 账 号

33001663700050002118185001，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可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

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

如你公司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台

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台州市

椒江区人民法院起诉，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

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执法人员签名及执法证号：  阮彩霞（33100525）、何秉哲（33101180）                 

  

台州市交通运输局
（盖章）

2021年 7月 30日

当事人意见：不陈述，不申辩，不申请回避。要求当场接受处理。

当事人签名：张坡涛                                 2021 年 7 月 30 日




